
規則9.6部分條文更正 
 

原譯文： 

但如不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，該球是被局外之影響力所撿起，或移動，

則該球為遺失，該球員必須依規則18.2採取桿數與距離之罰桿脫困。 

更正為： 

但如不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，該球是被局外之影響力所撿起或移動，且

該球遺失了，則該球員必須依規則18.2採取桿數與距離之罰桿脫困。 

 


